
淇县特种尼龙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暨双创孵化基地内部升级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QXZB-2023-98）

       
项目所在地区：河南省,鹤壁市,淇县

一、招标条件

    本淇县特种尼龙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暨双创孵化基地内部升级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 2991.5万元，招标人为河南虹驰实业有限公司。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本项目主要针对淇县特种尼龙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暨双创孵化基地科创大楼进行

内部升级。主要建设内容:1.打造一楼二楼展厅。展厅建筑面积约 4400平米用以展现园区入

驻企业自身优势，包括生产工艺、原材料、成品实际应用等。2.对三至六层进行内部升级改

造及配套大楼公用设施。三至六层建筑面积约 8800平米，3层、4层拟为入驻企业提供公共

检测及实验服务，5层、6层拟为入驻企提供集中办公及会客接待服务。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第一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第一标段)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3.1投标人必须同时具有下列资质：

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

⑵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

⑶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⑷施工企业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⑸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须具有与本项目相匹配的履约能力。

3.2人员要求：

（1）设计负责人：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有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及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2）项目经理要求：具有建筑工程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不得担任其他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在投标截止日前 120 天内，有

在其他工程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任职变更事项的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并提供经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的相关证明材料）。 



（3）施工技术负责人要求：具备建筑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3财务状况：近年来财务运行状况良好，投标人提供企业 2022年度的年度财务报表或财

务审计报告,成立不足一年的，提供已成立至今的每月财务报表。 如组成联合体投标的，提

供联合体各方的财务报表或财务审计报告；

3.4信誉要求：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中的“严重失信主体”记录、“中国执行

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公布和查询平台”失信被执行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

台”网站中的“黑名单”和“失信联合惩戒”记录。要求提供承诺书并对承诺书真实性负责，

提供虚假承诺的投标单位，将被按照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处理；承诺时间为“2023年 1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如为联合体投标的，以上材料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3.5其他要求：委托代理人和设计负责人、项目经理、施工技术负责人及其他拟派项目管理

人员，须是本单位员工，并具有社保部门出具的本企业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提供近六

个月以来任意一个月加盖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公章的证明或社保参保网页查询截图）；拟投入

本项目的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应取得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3.6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

3.6.1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目的，联合体牵头人和联合体成员需分别具有完成本项目相应

内容的能力。

3.6.2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目的，应提交联合体协议并注明牵头人及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

责任，涉及本项目有关的一切经济事宜双方仅指招标人与联合体牵头方，招标人对成员方不

承担任何经济事宜责任，成员方与本项目发生的一切经济事宜均由牵头方承担。

3.6.3牵头方在投标文件中的所有承诺代表了联合体各方，投标保证金由联合体牵头方交

付。

3.6.4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目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投标人另外组成

联合体参加本项目的招标活动。

3.6.5联合体牵头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授权代表负责签署本次投标文件相关资料。

3.6.6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

带责任。 

注；联合体投标的以上内容和投标文件中若无特别要求均由联合体牵头人盖章即可。;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12月 29日 00时 00分到 2024年 01月 28日 00时 00分



获取方式：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4年 1 月 28 日，登录“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公

共服务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鹤壁市）”（https://ggzy.hebi.gov.cn/）,点

击招标公告详情页面的“我要投标”按钮自行下载《招标文件》等有关招标资料。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 01月 29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投标人应当在上传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打开“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

务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鹤壁市）”（https://ggzy.hebi.gov.cn/）网站，

点击招标公告详情页面的“我要投标”按钮登录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将已加电子上传文件递

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 01月 29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详见“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

省·鹤壁市）”（https://ggzy.hebi.gov.cn/）网站场地安排。

七、其他

    淇县特种尼龙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暨双创孵化基地内部升级项目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QXZB-2023-98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淇县特种尼龙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暨双创孵化基地内部升级项目已由淇发改备

案代码 2311-410622-04-01-593755批准建设，招标人（项目业主）为河南虹驰实业有限公

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主要针对淇县特种尼龙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暨双创孵化基地科创大楼

进行内部升级。主要建设内容:1.打造一楼二楼展厅。展厅建筑面积约 4400平米用以展现园

区入驻企业自身优势，包括生产工艺、原材料、成品实际应用等。2.对三至六层进行内部升

级改造及配套大楼公用设施。三至六层建筑面积约 8800平米，3层、4层拟为入驻企业提供

公共检测及实验服务，5层、6层拟为入驻企提供集中办公及会客接待服务。

2.2建设地点：鹤壁市淇县鹤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鹤淇大道与金沙江路交叉口。

2.3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2.4项目总投资：2991.5万元；

2.5计划工期：150日历天（含设计周期：20 日历天）；



2.6招标范围：淇县特种尼龙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暨双创孵化基地内部升级项目工程总承

包，包含但不限于设计、采购、施工、材料设备、移交、备案和工程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

复、保修服务，以及对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进度、费用、合同、信息等管理和控制。 

（1）工程设计范围：施工图设计。包括建筑装修、结构、给排水、照明、弱电、智能化等；

建筑设计范围与建安费范围相一致；

（2）工程采购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建筑材料、设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设施设备等； 

（3）工程施工范围：包含但不限于工程设计图纸范围内包含的所有内容及各类专项工程、

附属工程的施工等。 

2.7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8质量要求：

设计质量要求：满足国家及地方的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及技术标准，达到合格标准，

并通过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审图机构审查合格。 

施工质量要求：合格。 

2.9承包方式：工程总承包（包设计、包工、包料、包采购、包施工、包质量、包安全文明（含

扬尘治理）、包工期等）。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必须同时具有下列资质：

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效的营业执照；

⑵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

⑶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⑷施工企业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⑸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须具有与本项目相匹配的履约能力。

3.2人员要求：

（1）设计负责人：拟派设计负责人须具有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及相关专业高级职称； 

（2）项目经理要求：具有建筑工程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B 证），且不得担任其他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在投标截止日前 120 天内，有

在其他工程项目上担任项目经理任职变更事项的应在投标文件中说明，并提供经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的相关证明材料）。 

（3）施工技术负责人要求：具备建筑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3财务状况：近年来财务运行状况良好，投标人提供企业 2022年度的年度财务报表或财



务审计报告,成立不足一年的，提供已成立至今的每月财务报表。 如组成联合体投标的，提

供联合体各方的财务报表或财务审计报告；

3.4信誉要求：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中的“严重失信主体”记录、“中国执行

网-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公布和查询平台”失信被执行人、“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

台”网站中的“黑名单”和“失信联合惩戒”记录。要求提供承诺书并对承诺书真实性负责，

提供虚假承诺的投标单位，将被按照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处理；承诺时间为“2023年 1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如为联合体投标的，以上材料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3.5其他要求：委托代理人和设计负责人、项目经理、施工技术负责人及其他拟派项目管理

人员，须是本单位员工，并具有社保部门出具的本企业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提供近六

个月以来任意一个月加盖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公章的证明或社保参保网页查询截图）；拟投入

本项目的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应取得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3.6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

3.6.1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目的，联合体牵头人和联合体成员需分别具有完成本项目相应

内容的能力。

3.6.2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目的，应提交联合体协议并注明牵头人及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

责任，涉及本项目有关的一切经济事宜双方仅指招标人与联合体牵头方，招标人对成员方不

承担任何经济事宜责任，成员方与本项目发生的一切经济事宜均由牵头方承担。

3.6.3牵头方在投标文件中的所有承诺代表了联合体各方，投标保证金由联合体牵头方交

付。

3.6.4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项目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投标人另外组成

联合体参加本项目的招标活动。

3.6.5联合体牵头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授权代表负责签署本次投标文件相关资料。

3.6.6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

带责任。 

注；联合体投标的以上内容和投标文件中若无特别要求均由联合体牵头人盖章即可。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4年 1 月 28 日，登录“鹤壁市公共资

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鹤壁市）”

（https://ggzy.hebi.gov.cn/）,点击招标公告详情页面的“我要投标”按钮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等有关招标资料。



4.2本次招标项目澄清、补充、修改、疑问答复、延期等情况，招标人均在“鹤壁市公共资源

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鹤壁市）”

（https://ggzy.hebi.gov.cn/）网站上发布，投标人应自行查阅，随时关注，招标人不再

另行通知，且不需要潜在投标人确认，当招标文件的澄清、修改、补充等在同一内容上表述

不一致时，以最后发布的公告为准，各投标人须下载招标文件和最新的答疑文件，以此编制

投标文件。因潜在投标人未能及时查看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潜在投标人自行承担。

5.投标文件的上传递交

5.1投标文件上传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24年 1 月 29 日 9 时 30分，

远程开标会地点详见“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

省·鹤壁市）”（https://ggzy.hebi.gov.cn/）网站场地安排。

5.2投标文件的上传方式：投标人应当在上传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打开“鹤壁市公共资源

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鹤壁市）”

（https://ggzy.hebi.gov.cn/）网站，点击招标公告详情页面的“我要投标”按钮登录公

共资源交易系统，将已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并确定已加密投标文件上传成功。逾期未完

成上传或未按规定加密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拒收。

6. 开标信息

6.1 开标时间：同投标文件上传截止时间。 

6.2 开标地点：投标人自行选择任意地点参加远程开标会。 

6.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不见面开标大厅的网址为

 https://ggfw.ggzy.hebi.gov.cn/bidweb/，投标人无需到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参

加开标会议，无需到达现场提交原件资料。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和所有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文件

递交截止时间前，登录远程不见面开标大厅进行在线签到，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 

6.4 远程不见面开标的具体手册查阅“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河南省·鹤壁市）”（https://ggzy.hebi.gov.cn/）网站-服务指南-操作手册及视

频栏目。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

平台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鹤壁市）》上发布。

8.联系方式

名  称：河南虹驰实业有限公司；



地  址：鹤壁市淇县桥盟乡纬六路 1号；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18846418467；

代理机构：淇县欣荣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鹤壁市淇县太行大道与竹园南路交叉口东北角财富广场 3楼；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13803927520； 

监督部门：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管理股

地    址：淇县朝歌南路西段

电    话：0392-6955053                                                   

9.淇县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线索举报电话：

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0392-6955050 

淇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0392-6955053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管理股。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河南虹驰实业有限公司                         

   地    址：鹤壁市淇县桥盟乡纬六路 1号                             

   联 系 人：张先生                             

   电    话：18846418467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淇县欣荣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 鹤壁市淇县人民路东段路北财政局院内 8008室

   联 系 人： 张先生

   电    话： 13803927520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www.bjca.org.cn
	2023-12-29T18:47:49+0800
	BJ
	ePolicy


		www.bjca.org.cn
	2023-12-29T18:48:18+0800
	BJ
	ePolicy




